附件2
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

：
我公司（单位）在开发建设的项目，建筑面积平方米，合同造价万元，开竣工日期为至，现申请施工许可，并郑重承诺：我公司（单位）现有资金万元，已达工程合同造价的%(当年工程造价的50%以上，跨年度工程造价的30%以上)，该资金将全部用于项目的开发建设。开工前，我公司（单位）将敦促施工企业按照《淄博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；开工后，每月足额向该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拨付工资性工程进度款，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，并严格遵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自觉接受监督，自觉配合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公司（单位）在此所作的承诺真实有效，如有弄虚作假或不履行承诺的行为，愿接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建设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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